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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貢區議會 
2012 年 4 月 10 日會議文件 

SKDC(M)文件第 8 5 / 1 2 號  
 
 

教育局就 S K D C ( M )文件第 6 1 / 1 2 號的回應  

 

 

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十 日  

西 貢 區 議 會 會 議  

 

要 求 政 府 檢 討 及 優 化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並 增 加 資 助 金 額 的 動 議  

 

教 育 局 回 應  

 

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（「 學 券 計 劃 」 ) 的 理 念 是 讓 本 港 所 有 適

齡 兒 童 均 能 獲 得 質 素 優 良 而 可 負 擔 的 學 前 教 育 。 並 透 過 以 下 的 工

作 方 向 實 踐 －  

( a )  方 便 家 長 的 選 擇  －  以 學 券 形 式 向 家 長 提 供 直 接 學

費 資 助 ， 並 提 高 幼 稚 園 運 作 的 透 明 度 ；  

( b )  裝 備 教 學 人 員  －  為 教 師 提 供 資 助 ， 提 升 教 師 的 專

業 資 歷 ， 並 為 他 們 提 供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； 以 及  

( c )  講 求 責 任 承 擔  －  設 立 包 括 自 我 評 估 和 校 外 評 核 的

質 素 保 證 機 制 。  

 

「 學 券 計 劃 」 以 支 援 家 庭 出 發 ， 不 設 家 庭 入 息 審 查 ， 至 今

惠 及 超 過 八 成 幼 稚 園 學 童 。 有 經 濟 需 要 的 家 庭 可 再 申 請 學 費 減

免 。 政 府 透 過 「 學 券 計 劃 」 及 學 費 減 免 ， 確 保 兒 童 不 會 因 經 濟 原

因 而 喪 失 入 讀 幼 稚 園 的 機 會 ， 同 時 亦 為 家 長 提 供 了 多 元 選 擇 及 推

動 學 前 教 育 的 優 質 發 展 。  

 

 

「 學 券 計 劃 」 除 了 讓 合 資 格 家 長 直 接 受 惠 之 外 ， 亦 旨 在 推

動 整 個 學 前 教 育 界 全 面 提 升 質 素 ， 讓 適 齡 兒 童 接 受 質 素 優 良 而 收

費 合 理 的 學 前 教 育 。 政 府 規 定 參 加 「 學 券 計 劃 」 的 幼 稚 園 必 須 屬

非 牟 利 性 質 ， 所 收 取 的 學 費 須 不 超 過 指 定 的 學 費 上 限 ， 是 為 確 保

收 費 合 宜 及 所 有 公 帑 都 會 投 放 在 學 生 身 上 和 最 適 切 的 範 疇 ， 及 確

保 公 帑 運 用 得 宜 。 到 目 前 為 止 ， 本 局 並 無 收 到 任 何 已 參 加 「 學 前



 2

教 育 學 券 計 劃 」 的 西 貢 區 幼 稚 園 在 2 0 1 2 / 1 3 學 年 退 出 計 劃 的 申 請 。  

 

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工 作 小 組 在 2 0 1 0 年 1 2 月 向 政 府 提 交 的 「 學

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檢 討 報 告 」 讚 同 「 學 券 計 劃 」 可 顧 及 本 地 學 前 教

育 的 特 色 ， 認 為 「 學 券 計 劃 」 是 資 助 學 前 教 育 的 適 當 機 制 ， 但 須

定 期 予 以 檢 討 。 因 此 ， 由 2 0 1 1 / 1 2 學 年 開 始 ， 幼 稚 園 學 費 減 免 額 計

算 方 法 已 改 良 ， 為 有 經 濟 需 要 的 家 庭 提 供 更 多 支 援 ， 申 請 全 日 制

幼 稚 園 學 費 減 免 亦 毋 須 接 受 「 社 會 需 要 」 評 估 。 於 2 0 1 1 / 1 2 學 年 ，

學 券 資 助 額 為 每 名 學 童 每 年 $ 1 6 , 0 0 0 ， 學 費 門 檻 上 限 為 每 名 學 童 每

年 $ 2 4 , 0 0 0  ( 半 日 制 ) 及 $ 4 8 , 0 0 0 ( 全 日 制 ) 。 由 2 0 1 2 / 1 3 學 年 起 ， 學 券 資

助 額 和 學 費 門 檻 上 限 亦 將 每 年 按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調 整 。 2 0 1 2 / 1 3

學 年 學 券 面 值 為 ＄ 1 6 , 8 0 0 元 。 學 費 上 限 為 ＄ 2 5 , 2 0 0 元 ( 半 日 制 ) 及 ＄

5 0 , 4 0 0 元 （ 全 日 制 ）。  

 

 

教 育 局  

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 


